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童詩美樂地」-童詩插畫徵件簡章
1、 活動目的：為鼓勵兒童文學藝術創作，以培養本縣文學藝術風氣，增進文學藝術創作水準。
2、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執行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三、參賽資格：設籍本縣或在本縣就學之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個人或二人一組皆可，作品須為中文未曾發表之單篇創作，並依發表內容繪製插畫。
4、 徵件相關規定：
（1） 童詩以15行以內為宜。
（2） 插畫以色鉛筆及四開圖畫紙為限。
五、報名方式：

（1） 參加者請填寫報名表（如附件）。
（2） 參賽作品童詩請自行於本處網站下載或至文化處服務台索取；插畫稿紙以四開圖畫紙為限，請參賽者自行準備。
（3） 作品中請勿出現作者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以上資料如有不齊全者，恕不受理，郵寄前請確實檢核相關文件。

（4） 簡章及報名表索取地點：請至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服務台索取或至屏東縣政府文化處網站下載報名表，相關洽詢電話：08-7360330-2135 陳小姐。

六、收件時間及地點：

自即日起至10月1日（星期二）止。個人或學校統一報名均可，報名表、童詩徵件資料及插畫圖畫紙（共3件），以迴紋針裝訂郵寄或親送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博物美術科（地址：90054屏東市大連路69號；參加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童詩美樂地」- 童詩插畫徵件。親自送件，每日上午8：00-17：00；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七、評審：

（1） 資格審查：作品字行數及相關規定由承辦單位審核。
（2） 作品審查：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

（3） 評分標準：童詩與插畫各佔50％
1. 童詩：主題關聯性20％、創意20％、詞藻10％
2. 插畫：主題關聯性20％、創意20％、構圖10％
（4）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報名狀況調整評審期程及相關作業方式，

八、獎勵辦法：

童詩插畫入選作品：

（一）國小中年級組：優等1-5名每名圖書禮券1000元、佳作10名每名圖書禮券500元、入選10名獎狀乙紙。
（二）國小高年級：優等1-5名每名圖書禮券1000元、佳作10名每名圖書禮券500元、入選10名獎狀乙紙。
入選作品視徵件作品水準及件數多寡酌予調整，如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定不足額入選。

（三）指導老師獎勵方式說明：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規定辦理，（每件作品以1位指導教師為限，指導教師以原參加學校編制內人員指導該校學生為限；如有跨校指導者，檢附指導教師任教學校與受指導學生就讀學校同意函與報名表影本，俾憑辦理）。
九、得獎公布：得獎名單將於102年10月11日公布於本處網站，並寄發通知予得獎者；10月26日辦理頒獎典禮（暫定），鼓勵得獎者須出席參加頒獎典禮。
十、附則：

（1） 參加徵件作品須為未經發表過之作品。
（2） 參賽者限投一組作品參加徵選。

（3） 參與徵件作品請自行留取底稿，恕不退件。

（4） 參選作品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選、入選資格，追回獎勵，並保有法律追訴權：

1. 抄襲他人作品、冒名頂替參賽，或其他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

2. 參賽作品曾公開發表過。

（5） 徵件出的作品，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智慧財產權，並同意將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擁有不限地域、時間、內容、方式之利用權（包含但不限於重製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編輯權、散布權等權限），本人則保有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保有以任何形式推廣、保存、轉載之權利，不另支付酬勞。
（6） 凡是參選者視為認同本徵選規定之內容，若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變更之權利。

（7） 本計畫奉 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童詩美樂地」-童詩插畫徵件報名表

	作品名稱
	

	姓名（以組參賽者請分列報名資料）
	
	

	就讀學校
	
	

	年/班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緊急聯絡人
	
	

	指導教師姓名
	
	

	徵件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聯絡方式（電話）
	（宅）        

（手機）
	

	通訊地址
	□□□-□□


	

	E-mail
	
	

	本人同意依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童詩美樂地」-童詩插畫徵件簡章規定參加競賽

本人簽章：

                                          102  年       月       日     


【附件二】                                   
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童詩美樂地」-童詩徵件作品資料
	編號
	徵件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作                 品                 資                料 

	題目
	

	童詩內容：（本項說明作為評審參考依據）

	

	

	

	

	

	

	

	

	

	

	

	

	

	

	


備註：以上資料務請正楷清晰填寫

